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
2025年度玉米肥料及农药采购招标公告
一、招标须知
1、项目名称：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2025-2026年度玉米肥料及农药采购招标公告
2、项目内容：玉米及小麦试验田所需肥料及农药。
2.1肥料主要包括：复合肥（控释型，玉米专用控释肥）、水溶肥、尿素。
2.2农药包括：磷酸二氢钾、辛硫磷颗粒、甲维盐、吡虫啉、氯虫.噻虫嗪、阿维菌素、茚虫威乳油、甲维虫螨蜻、哒螨灵、噻螨酮乳油、氯氰菊酯、三唑磷乳油、戊挫醇、多菌灵水剂、啶虫脒、硝磺锈去津、乙草胺、草甘膦等，不限于以上品种。
如有玉米病虫害防治及促进作物生长的典型方案可进行推荐，不局限于以上产品；报价含税费及到仓库运费。
3、招标方式：公开招标，后竞争性谈判。
4、供货时间：2025年4月-2026年3月 
5、供货地点：安徽宿州、山东齐河，海南三亚
6、招标联系人：耿 丹        电话：0551-65846038
二、投标人应具备的条件
1、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化肥农药生产型企业。
2、所供应的药剂必须证件齐全，质量合格证，对作物安全，无土传病害，有利于环境保护，要求登记在玉米作物上。
3、投标人无介入诉讼仲裁案件，信誉良好，有较强的技术服务能力和依法赔偿能力，近三年内，没有被农药执法单位处罚过和重大质量责任事故的发生。
三、投标单位应提供的证明材料
1、营业执照副本。
2、化肥农药登记证或临时登记证副本。
3、企业法人授权投标书。
4、企业的基本情况和中标后的技术服务方案。
5、是经销单位的，需有药剂生产企业授权经销书。
6、提供产品质量检测合格报告。
四、供货要求
	类别
	齐河
	宿州
	三亚
	合计

	物资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数量
	数量
	

	肥料
	26-6-8mop
	吨
	30
	25
	20
	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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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招标时间
自招标公告发出七日内（2025年4月18日前）
标书密封一式两份邮寄（4月18日前）：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33号209办公室，耿丹  0551-65846038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2025年4月18日下午2点半
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533号207会议室




附：1、合同条款及格式
    2、供货要求
[bookmark: _Toc508627673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采购合同
[bookmark: _Toc246996338][bookmark: _Toc179632787][bookmark: _Toc246997081][bookmark: _Toc247085853]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甲方购买乙方肥料相关事宜，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    一、肥料名称、类型、数量、价格：　 
	名称
	品牌
	类型
	含量
	数量
	单价
(元)
	总价
(元)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合同总金额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单价含税费及装车费等全部费用。


二、肥料质量标准执行：国家标准， □行业标准，□企业标准。
3、 乙方保证具有合法经营资质，所出售的肥料有合法证明，应提供相关证明：□营业执照  □《代理销售授权书》 □《肥料登记证》
4、 交货
1、 乙方负责货物运输，货物运输至收货地前的费用及风险由乙方承担。乙方
应于      年  月  日将货物运输至下列收货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、收货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        
五、包装应附标签、说明书、产品合格证，不得含有有害物质，包装无破损。限期使用的产品，应当在产品包装上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或失效日期，乙方不得供应已经失效或即将失效（失效期前12个月)的产品给甲方。
    六、甲方自收货之日起24小时内对数量、外观瑕疵进行初步验收，如有异议，应及时通知乙方。
    七、货款支付
1、所有货物供货完毕并通过招标人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支付至合同价的 100 %。
2、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账户名称： 
开户银行：
账    号：
3、甲方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票据，否则甲方有权拒付。
八、违约责任
1、乙方货物经验收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3日内补足、更换或退货，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予以赔偿。
2、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的，按到期应付而未付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三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3、乙方知悉并认可农资采购的时效性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数量发货，或者交付的货物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其他要求，逾期超过5日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；甲方单方解约的，乙方应当自收到甲方送达的《合同解除通知书》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甲方已支付至乙方的全部货款返还至甲方，并向甲方支付本合同价款总额20%的违约金。
4、如货物存在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当予以赔偿。如甲方已经使用的，则乙方按1000元每亩产值作为甲方损失赔偿标准，未甲方未使用的，乙方按货值总额的2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肥料质量争议由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。
九、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尽量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可向甲方
住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    十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
授权代表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
签约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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